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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13〕21号
关于印发《苏州工会信息录用积分考核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，市总各部门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苏州工会信息录用积分考核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苏州市总工会

2013年3月21日

苏州工会信息录用积分考核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苏州工会信息工作，经研究，制订本办法：
一、考核对象

1.各市、区工会办公室，各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。

2.市总各部门、事业单位。
二、积分周期

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三、积分和扣分
1.所报各类信息被本办法规定的上级党委、工会以及各级信息刊物、网站录用，给予相应积分。上报信息应通过市总工会研究室统一报送，自行报送的不参加积分。具体分值见附件。
2.市总工会研究室对信息进行文字修改、内容整合后录用和上报的，根据信息内容分别计入考核对象积分。

3.所报信息被在本办法附件所列刊物、网站刊登一次以上的，积分可累加。

4.在积分周期内，有以下情况的，每次相应扣分。
⑴每季度首月5日前未按约稿要求报上季度职工思想动态的，扣20分。
⑵未按约稿要求报社情民意信息的，扣10分。

    四、组织领导
本办法在苏州市总工会主席会议领导下实施，具体工作由市总工会研究室承担。

五、表彰奖励
1.按季度通报积分情况。

2.每个积分周期结束后，在各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、直属单位工会中，根据积分评出年度信息工作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给予表彰奖励。同时，纳入全市工会工作创先争优竞赛考核。
3.市总各部门、事业单位的表彰奖励方式另行确定。

附件：苏州工会信息录用积分分值表

附件：
苏州工会信息录用积分分值表
单位：分/篇（次）
	级别
	录用者
	类别
	一般
信息
	社情民意信息
	职工思想动态
	综合调研信息

	信息来源
	
	市总研究室约稿
	各地按分工完成
	来自调
研成果

	市级
	《苏州工会信息》
	正文
	5
	
	
	

	
	
	简讯
	2
	
	
	

	
	
	专刊
	20
	
	
	

	
	苏州工会网
	文字
	2
	
	
	

	
	
	图片
	2
	
	
	

	
	市委《苏州信息》
	
	20
	
	
	

	
	市总综合录用
	
	
	10
	20
	20

	省级
	江苏工会信息
	
	20
	
	
	

	
	江苏工会网
	文字
	3
	
	
	

	
	
	图片
	3
	
	
	

	
	省总综合录用
	
	
	10
	20
	30

	全总
	全总综合录用
	
	30
	10
	20
	60

	获得批示
	苏州市总领导
	
	10

	
	市委、省总领导
	
	30

	
	省委、全总领导
	
	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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